
 
 

 

 

 
 

     

 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

民航處 

Civil Aviation Department 
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

危險品通告第  1/2012 號

運載危險品及軍火准許證的新費用

《 2011 年香港飛航 (費用 )  (修訂 )規例》已於二 ○ 一一年十一

月十八日刊登憲報，並於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提交立法會。上述

修訂規例旨在修訂一些民航費用及收費。

修訂規例的條文中包括為申請運載危險品及運載軍火的准許

證訂立新收費。

在通過立法後，以下費用將於二 ○ 一二年一月十三日生效：  

1 .  	 申請根據《  1995 年飛航 (香港 )令》附表  16 第 3 ( 1 )條發出有效

期不超過兩年的運載危險品准許證的費用為港幣  6800 元；  

2 .  	 申請根據《  1995 年飛航 (香港 )令》第  4 3 ( 1 )條發出有效期不超

過兩年的運載軍火准許證的費用為港幣  785 元；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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頁 2  

3 .  	 申請根據《  1995 年飛航 (香港 )令》第  4 3 ( 1 )條為個別托運發出

的運載軍火准許證，每一項托運的費用為港幣  565 元。

如對本通告有任何查詢，請致電  2182  1221 或 2182  1214 與航

空安全事務主任 (危險物品 )聯絡。  

– 完  – 

發出日期：二零一二年一月九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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